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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

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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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苗栗縣政府調借款項截至 107 年 4 月 23 日仍有新臺幣 6.1 億元未

歸墊，截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已全數歸墊。 

112 年度「是否揭露向盈餘基金或專戶調借情形」考核項目，地

方政府除應於季報表公開「1.獲配公益彩券盈餘管理方式。2.盈餘

基金或專戶是否納入集中支付。3.納入集中支付是否計息或未納

入集中支付是否有調借情形。」等 3 項資訊外，亦應完整揭露調

借日期、調借金額、還款日期、金額及還款計畫，始能獲得滿分 1

分。 

111 年度「辦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獲配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

核情形表」，以單獨欄位揭露「公彩盈餘專戶借調或納入集中支付

有否妨礙基金設立目的及社會福利推動」考核情形，敘明各地方

政府獲配盈餘管理、監督及考核結果，公告於財政部國庫署網站。

111 年度考核情形表所揭露內容顯示，計有 11 個縣市採基金管理

並納入集中支付，皆已提出評估報告，並經管（監）理委員會備

查。3 個縣市採收支併列管理，皆已提出評估報告，並經管（監）

理委員會備查。其餘縣市則採基金管理且未納入集中支付，無借

調情形。  

財政部 107 年 5 月 22 日及 6 月 1 日邀集衛生福利部及各地方政府

研商建立評估及監督機制，避免妨礙基金或專戶設立目的及正常

運作，提報 107 年 6 月 21 日「財政部公益彩券監理委員會」第

75 次會議： 

一、 修正季報表，按季揭露地方公庫向盈餘基金或專戶調借情形。 

二、 地方政府向該基金或專戶調借或納入集中支付，應建立評核

機制及強化監督，如下：  

（一）基金管理，未納入集中支付者： 

1. 應於調借前提出評估報告，並經管（監）理委員會審議通

過。 

2. 評估報告內容應包含：①公益彩券盈餘年度運用計畫；②

上 1 年度或最新盈餘待運用數及基金餘額；③歸墊計畫；

④調借是否妨礙基金設立目的及社會福利推動；⑤倘公庫

透支及公共債務比率逾限而無法新增舉債時，調借是否妨

財政及經濟、內政

及 族 群 委 員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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礙盈餘運用效能；⑥當基金需用款項時，確保可在餘額範

圍內支應。 

3. 調借額度限制：累積待運用數扣除調借金額不得低於前 1

年度公益彩券盈餘運用決算數。 

4. 借期限制：借期以 1 年為限，如需展期，應再提出評估報

告，報請管（監）理委員會同意。 

5. 核准調借層級：決行層級第 1 層（秘書長、正副首長）。 

（二）基金管理且納入集中支付或以收支併列管理者： 

1. 應於每年第 1 季或第 1 次召開管（監）理委員會會議時，

提出評估報告並提報管（監）理委員會備查。 

2. 定期檢視公彩基金或專戶結存餘額，優先支付公彩基金或

專戶支用項目。 

 
資料來源：各常設委員會、委員會管理系統、各委員會決議通知單  

編製單位：綜合業務處 


